
 

南京审计大学文件 
南审校发〔2023〕360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审计大学调课、停课、代课管

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南京审计大学调课、停课、代课管理规定》已经校长办公

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南京审计大学 

 2023 年 12 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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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审计大学调课、停课、代课管理规定 
 

为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，保证教学工作有序、规范、科学，

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教师在任课期间，不得擅自无故调课、停课、请人代

课。 

第二条 教师在任课期间因故不能正常上课时，应事先请假，

并按程序办理调课、停课审批手续；教师因病因事需停课 2 周以

上时，经批准后可由水平相当的教师代课。杜绝一门课在一学期内

出现两次代课现象，一门课程如在一学期内出现第二次代课现象，

则由代课教师将课程教授到底。 

第三条 教师在任课期间同时承担本科教学以外的其他教学

任务或参加学术活动时，必须服从校内本科教学，任何人不得以任

何理由冲击本科教学。 

第四条 兼职、外聘、返聘教师按上述规定办理调课、停课手

续， 由开课部门和聘任部门共同审批。 

第五条 为稳定教学秩序，开课第  1  周及第  1  次课不允许调

课、停课。 

第六条 调课、停课、代课办理程序 

1.申请调课、停课、代课的教师须提前 1 天以上登陆教务信息

管理系统办理申请，写明原因，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，打印申请

表（一式两份）并通知学生。因不可抗力原因需临时停课的，需在上

课前 1 小时向所在学院（教学部）教学院长（主任）申请，及时通

知学生，并在事后及时补办相关手续到教务处备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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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调课、停课、代课申请表经学院（教学部）分管领导审核签字

后，一份留存学院（教学部）备案并附相应证明材料，一份送多媒

体教室（机房）值班室； 

3.请人代课以及调课、停课两周以上（含两周）的，须经教务

处审批。 

第七条  因国家法定节假日、学校统一安排的各类活动需调

课、停课的，原则上要补足课时。 

第八条  如因教学需要，在教学过程中安排教学参观、教学实习

等需临时调整授课时间、地点的，应事先写明理由并提出计划，经学

院（教学部）分管领导同意后，报教务处备案。 

第九条  未履行手续，教师擅自调调课、停课，按《南京审计大

学教职工责任事故认定处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处理。 

第十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南京审计大学校长办公室   2023年 12月 2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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